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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 
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教育局，各有关委、局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，各中等职业学校，

各有关直属事业单位： 

为全面贯彻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《健康中国行

动（2019—2030 年）》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

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

精神，确保完成 2030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等规定要求，不

断提升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，促进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，现就

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 

各单位要牢固树立“健康第一”的教育理念，加强对学生体质

健康重要性的宣传。中小学校要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、大课间、课

外体育锻炼、体育竞赛、班团队活动及家校协同联动等多种形式加

强教育引导，让家长和中小学生科学认识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,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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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在增强体质、促进身心健康、预防肥胖与近视、锤炼意志、健

全人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提高学生体育与健康素养,增强体质健康

管理的意识和能力。做好体育素养评价宣传培训工作，将体育意识、

知识、行为、技能及体质健康等测评融入日常安排。 

二、提升体育锻炼效果 

（一）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程 

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和本市规定的体育与健康课程要求，

自 2021学年秋季学期开始，小学阶段学校每天开设 1节体育课，鼓

励初中、高中逐步增加课时，保证学生有充足的课内体育锻炼时间，

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与健康课和校园体育活动。 

（二）保证体育活动时间 

全面落实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，中小学校每天统一安排 30分钟

的大课间体育活动，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。

合理安排学生校内、校外体育活动时间，着力保障每天校内、校外

各 1 小时。大力推广家庭体育锻炼活动，加强对锻炼内容、锻炼强

度和时长等的指导，不提倡安排大强度练习。要对体育家庭作业加

强指导，提供优质锻炼资源，及时和家长保持沟通。 

（三）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

中小学校要聚焦“教会、勤练、常赛”，逐步完善“健康知识+

基本运动技能+专项运动技能”学校体育教学模式，让每位学生掌握

至少 2 项运动技能。要通过创建体育社团、校运动队及俱乐部等形

式，鼓励学生利用课余和节假日等时间参加训练。要组织开展“全

员运动会”“全员体育竞赛”等活动，开展校内竞赛、校际联赛及选

拔性竞赛。体育教研部门要定期集中备课和集体研学，适时评价体

育课教学质量。教师指导要贯穿课程的整个过程。 

三、系统实施监测评价 

（一）做好体质健康监测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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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教育局应按照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年修订）》

《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对体质健康管理内容

定期进行全面监测，建立完善以体质健康水平为重点的“监测-评估

-反馈-干预-保障”闭环体系。隶属行业的中等职业学校按属地化管

理，由所在地区教育局实施监测。认真落实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质健

康测试和抽测复核制度，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，真实、完整、有

效地完成测试数据上报工作。科学研判学生体质健康水平，及时制

定相应的体质健康提升计划。 

（二）全面实施体育素养评价工作 

各区教育局要组织学校结合日常安排，做好体育意识与体育知

识相关测试工作，定期上报学生日常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成绩及学

生参与体育竞赛活动情况，组织开展相关项目运动等级技能测试（具

体测试要求另行发布）。组织开展针对学生、学校及家长的数据分析、

信息反馈及干预指导等工作。 

（三）完善体质健康管理评价考核体系 

各区教育局要把体质健康及体育素养管理工作纳入学校评价考

核体系，不断完善日常参与、体育锻炼和竞赛、健康知识、体质监

测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查机制。要健全家校沟通机制，

及时反馈学生体质健康测试、体育素养评价及健康体检结果。要严

格落实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组织全体学生

上下午各做 1次眼保健操，完善中小学生视力、睡眠状况监测机制，

落实每学期 2次全覆盖视力筛查。 

四、强化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要高度重视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，成立由分管负责同志

为组长，体育教学教研、学生体质监测、学生活动管理及后勤保障

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参与的管理工作小组，健全责任层层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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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。要督促学校细化管理规定，积极选聘“健康副校长”。学校要

将体质健康工作纳入日常管理，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，建立健康

促进校长、班主任负责制，通过家长会、家长信及家访等形式加强

与家长的沟通。 

（二）强化督导检查 

各区教育局要将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及体育素养评价工作纳入学

生体质健康监测和教育质量评价监测体系，建立动态监测制度。要

畅通家长反映问题和意见的渠道，设立专门电话或依托网络平台开

通监督举报通道，及时改进工作，保障各项工作有序实施。督导部

门要对有关工作落实情况督导评估，纳入政府履职评价和学校发展

性督导评价体系。 

（三）健全保障措施 

各区教育局要将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及体育素养测试所需经费纳

入年度预算。要加大对相关测试人员的培训力度，确保持证上岗。

要配齐配足配优学校体育教师，设立专（兼）职教练员岗位，实施

兼职教师制度，不断提升师资队伍专业能力。加大对学校等体育场

地、设施器材等的投入，采取综合措施满足学生体育运动、体育测

试等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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